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嘉司簡聲字第36號

聲  請  人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即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岱   

相  對  人  陳貞夙即三華生態民宿

0000000000000000

            王三華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各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4,100元，及

均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

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係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

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

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

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非就權利存在與否為確定

　　，是當事人於此程序中，僅得就各個費用項目是否為法律上

之訴訟費用以及數額之計算有無錯誤為爭執，實體內容仍依

命負擔訴訟費用額之裁判定之。

二、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107年度嘉簡

字第655號判決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已確定在案，

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而前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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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本件聲請人聲請裁定

確定訴訟費用額，自屬有據。又前開判決關於訴訟費用之負

擔援引之法條為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且未定各相

對人分擔之比例，應按其人數平均分擔之。而聲請人主張其

支出如附表編號1至2之訴訟費用合計新臺幣（下同）8,200

元，業據其提出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等件影本為證，堪信為真，自應由相對人二人平均分擔，即

各負擔4,100元。準此，依首揭規定，確定相對人應各負擔

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所示，並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

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於附表編號3至

4部分，係於起訴前之支出，非屬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所支出

之費用，聲請人聲請由相對人負擔，應予駁回。

三、另相對人陳貞夙具狀主張非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與聲

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所產生之訴訟費用與其無關云云，惟訴

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

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

更為不同之酌定，相對人陳貞夙既為本案訴訟之當事人，自

應與相對人王三華平均負擔訴訟費用。而相對人王三華則爭

執地政規費過高，惟土地勘查複丈費係本院於訴訟程序進行

中，命聲請人預納費用後囑託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勘測並

繪製測量圖，屬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至地政事務所是否依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而收取費用，非確定訴

訟額裁定程序中所得審究；況本件非僅就土地為鑑界，尚須

測量其上地上物之佔用面積並繪製複丈成果圖，亦難認嘉義

縣竹崎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有何過高之處，併予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朱旆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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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計算書　　　　　　　　　　　　　　　　　

編

號

 項　　　 目 　金　額 

（新臺幣)

　　 單　據 　　日　 期

1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107年9月21日

2 土地勘查複丈費  7,2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8年7月31日

3 鑑定界址複丈費 20,000

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7年5月9日

4 地籍圖兩份 　　40元 電子謄本交易憑證 107年8月17日

合　　　　計 28,240元 均由聲請人預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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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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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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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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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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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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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嘉司簡聲字第36號
聲  請  人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即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張岱    
相  對  人  陳貞夙即三華生態民宿


            王三華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各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4,100元，及均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係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非就權利存在與否為確定
　　，是當事人於此程序中，僅得就各個費用項目是否為法律上之訴訟費用以及數額之計算有無錯誤為爭執，實體內容仍依命負擔訴訟費用額之裁判定之。
二、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107年度嘉簡字第655號判決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已確定在案，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而前開法院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本件聲請人聲請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自屬有據。又前開判決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援引之法條為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且未定各相對人分擔之比例，應按其人數平均分擔之。而聲請人主張其支出如附表編號1至2之訴訟費用合計新臺幣（下同）8,200元，業據其提出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地政規費徵收聯單等件影本為證，堪信為真，自應由相對人二人平均分擔，即各負擔4,100元。準此，依首揭規定，確定相對人應各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所示，並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於附表編號3至4部分，係於起訴前之支出，非屬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所支出之費用，聲請人聲請由相對人負擔，應予駁回。
三、另相對人陳貞夙具狀主張非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與聲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所產生之訴訟費用與其無關云云，惟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相對人陳貞夙既為本案訴訟之當事人，自應與相對人王三華平均負擔訴訟費用。而相對人王三華則爭執地政規費過高，惟土地勘查複丈費係本院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命聲請人預納費用後囑託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勘測並繪製測量圖，屬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至地政事務所是否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而收取費用，非確定訴訟額裁定程序中所得審究；況本件非僅就土地為鑑界，尚須測量其上地上物之佔用面積並繪製複丈成果圖，亦難認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有何過高之處，併予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朱旆瑩


附表：計算書　　　　　　　　　　　　　　　　　
		編號

		 項　　　 目

		　金　額 
（新臺幣)

		　　 單　據

		　　日　 期



		1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107年9月21日



		2

		土地勘查複丈費

		 7,2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8年7月31日



		3

		鑑定界址複丈費

		20,0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7年5月9日



		4

		地籍圖兩份

		　　40元

		電子謄本交易憑證

		107年8月17日



		


		合　　　　計

		28,240元

		


		均由聲請人預納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嘉司簡聲字第36號
聲  請  人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即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張岱    
相  對  人  陳貞夙即三華生態民宿

            王三華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各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4,100元，及
均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
    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係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
    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
    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
    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非就權利存在與否為確定
　　，是當事人於此程序中，僅得就各個費用項目是否為法律上
    之訴訟費用以及數額之計算有無錯誤為爭執，實體內容仍依
    命負擔訴訟費用額之裁判定之。
二、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107年度嘉簡
    字第655號判決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已確定在案，
    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而前開法院
    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本件聲請人聲請裁定
    確定訴訟費用額，自屬有據。又前開判決關於訴訟費用之負
    擔援引之法條為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且未定各相
    對人分擔之比例，應按其人數平均分擔之。而聲請人主張其
    支出如附表編號1至2之訴訟費用合計新臺幣（下同）8,200
    元，業據其提出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等件影本為證，堪信為真，自應由相對人二人平均分擔，即
    各負擔4,100元。準此，依首揭規定，確定相對人應各負擔
    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所示，並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
    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於附表編號3至
    4部分，係於起訴前之支出，非屬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所支出
    之費用，聲請人聲請由相對人負擔，應予駁回。
三、另相對人陳貞夙具狀主張非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與聲
    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所產生之訴訟費用與其無關云云，惟訴
    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
    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
    更為不同之酌定，相對人陳貞夙既為本案訴訟之當事人，自
    應與相對人王三華平均負擔訴訟費用。而相對人王三華則爭
    執地政規費過高，惟土地勘查複丈費係本院於訴訟程序進行
    中，命聲請人預納費用後囑託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勘測並
    繪製測量圖，屬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至地政事務所是否依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而收取費用，非確定訴
    訟額裁定程序中所得審究；況本件非僅就土地為鑑界，尚須
    測量其上地上物之佔用面積並繪製複丈成果圖，亦難認嘉義
    縣竹崎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有何過高之處，併予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朱旆瑩

附表：計算書　　　　　　　　　　　　　　　　　
編號  項　　　 目 　金　額  （新臺幣) 　　 單　據 　　日　 期 1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107年9月21日 2 土地勘查複丈費  7,2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8年7月31日 3 鑑定界址複丈費 20,0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7年5月9日 4 地籍圖兩份 　　40元 電子謄本交易憑證 107年8月17日  合　　　　計 28,240元  均由聲請人預納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嘉司簡聲字第36號
聲  請  人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即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張岱    
相  對  人  陳貞夙即三華生態民宿


            王三華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各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4,100元，及均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係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非就權利存在與否為確定
　　，是當事人於此程序中，僅得就各個費用項目是否為法律上之訴訟費用以及數額之計算有無錯誤為爭執，實體內容仍依命負擔訴訟費用額之裁判定之。
二、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107年度嘉簡字第655號判決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已確定在案，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而前開法院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本件聲請人聲請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自屬有據。又前開判決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援引之法條為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且未定各相對人分擔之比例，應按其人數平均分擔之。而聲請人主張其支出如附表編號1至2之訴訟費用合計新臺幣（下同）8,200元，業據其提出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地政規費徵收聯單等件影本為證，堪信為真，自應由相對人二人平均分擔，即各負擔4,100元。準此，依首揭規定，確定相對人應各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所示，並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於附表編號3至4部分，係於起訴前之支出，非屬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所支出之費用，聲請人聲請由相對人負擔，應予駁回。
三、另相對人陳貞夙具狀主張非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與聲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所產生之訴訟費用與其無關云云，惟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相對人陳貞夙既為本案訴訟之當事人，自應與相對人王三華平均負擔訴訟費用。而相對人王三華則爭執地政規費過高，惟土地勘查複丈費係本院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命聲請人預納費用後囑託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勘測並繪製測量圖，屬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至地政事務所是否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而收取費用，非確定訴訟額裁定程序中所得審究；況本件非僅就土地為鑑界，尚須測量其上地上物之佔用面積並繪製複丈成果圖，亦難認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有何過高之處，併予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朱旆瑩


附表：計算書　　　　　　　　　　　　　　　　　
		編號

		 項　　　 目

		　金　額 
（新臺幣)

		　　 單　據

		　　日　 期



		1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107年9月21日



		2

		土地勘查複丈費

		 7,2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8年7月31日



		3

		鑑定界址複丈費

		20,0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7年5月9日



		4

		地籍圖兩份

		　　40元

		電子謄本交易憑證

		107年8月17日



		


		合　　　　計

		28,240元

		


		均由聲請人預納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嘉司簡聲字第36號
聲  請  人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即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張岱    
相  對  人  陳貞夙即三華生態民宿

            王三華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各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4,100元，及均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係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非就權利存在與否為確定
　　，是當事人於此程序中，僅得就各個費用項目是否為法律上之訴訟費用以及數額之計算有無錯誤為爭執，實體內容仍依命負擔訴訟費用額之裁判定之。
二、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107年度嘉簡字第655號判決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已確定在案，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而前開法院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本件聲請人聲請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自屬有據。又前開判決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援引之法條為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且未定各相對人分擔之比例，應按其人數平均分擔之。而聲請人主張其支出如附表編號1至2之訴訟費用合計新臺幣（下同）8,200元，業據其提出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地政規費徵收聯單等件影本為證，堪信為真，自應由相對人二人平均分擔，即各負擔4,100元。準此，依首揭規定，確定相對人應各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所示，並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於附表編號3至4部分，係於起訴前之支出，非屬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所支出之費用，聲請人聲請由相對人負擔，應予駁回。
三、另相對人陳貞夙具狀主張非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與聲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所產生之訴訟費用與其無關云云，惟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相對人陳貞夙既為本案訴訟之當事人，自應與相對人王三華平均負擔訴訟費用。而相對人王三華則爭執地政規費過高，惟土地勘查複丈費係本院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命聲請人預納費用後囑託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勘測並繪製測量圖，屬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至地政事務所是否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而收取費用，非確定訴訟額裁定程序中所得審究；況本件非僅就土地為鑑界，尚須測量其上地上物之佔用面積並繪製複丈成果圖，亦難認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有何過高之處，併予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朱旆瑩

附表：計算書　　　　　　　　　　　　　　　　　
編號  項　　　 目 　金　額  （新臺幣) 　　 單　據 　　日　 期 1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107年9月21日 2 土地勘查複丈費  7,2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8年7月31日 3 鑑定界址複丈費 20,000元   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107年5月9日 4 地籍圖兩份 　　40元 電子謄本交易憑證 107年8月17日  合　　　　計 28,240元  均由聲請人預納 





